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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 

 
股息政策 

 
本公佈乃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根

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

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。 
 
本公司董事會（簡稱“董事會”）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日決定採納股息政策，旨在為

本公司股東（簡稱“股東”）提供在任何財務年度中屬於股東淨利潤25%的目標年度股

息支付率（包括中期和（或）末期股息）。股利申報和支付由董事會全權處理決定。 
 
在提出股息政策時，董事會還考慮到下列事項，特別是指：-   
   
a） 本公司的實際和預期財務業績； 
b） 本公司及本集團下屬每個成員的留存收益和可分配儲備金；    
c） 按股東權益比率的集團負債等級以及相關金融契約；  
d） 可由集團貸款人施加有關股息支付的限制； 
e） 集團預期營運資本要求及未來擴張計畫； 
  



f） 集團移動控制業務的總體經濟狀況、商業週期，以及對本公司業務、財務業績和

定位具有影響的內部或外部因素； 
g） 董事會認為適當的其它因素。  
 
本股息政策以及根據本政策申報和（或）支付未來股息，按照董事會後續決定執行；

本股息政策政策以及股息的申報（或）支付應符合集團和股東的最佳利益，並遵守所

有適用法律和法規。董事會通過可持續股息政策，在符合股東期望與資本謹慎管理之

間努力保持平衡。董事會將繼續審核本股息政策，並保留隨時更新、修正、修改和

（或）取消本股息政策的絕對自主權利；本股息政策絕不構成公司對其未來股息的法

律約束承諾，公司沒有義務隨時或不時發佈分紅通告。  
    
公司宣告的股息必須在年度全體股東大會上，經股東普通決議予以批准，不得超過董

事會建議的股息數額。在董事證明集團利潤可行時，董事會可以不時向股東支付中期

股息。  
 
  
 
 承董事會命 

 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

 鄞鐘毓女士 

 聯席公司秘書 

 
 
新加坡，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
 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董事會两位執行董事為張子鈞先生及孔德揚先生；而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

為林汕鍇（主席）、蘇明慶先生及陳順亮先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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